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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474,000,000.00 961,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 - - 2,844,229.72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869,018.45 209,268,079.81 850,310,427.02

1,045,050,

704.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10,007.26

-203,385,

135.75

175,480,197.59

-505,742,

336.3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1,000,000,

000.00

920,000,0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44,000,000.00 562,200,000.00 750,700,000.00

1,670,000,

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5,000,000.00 9,000,000.00 10,000,000.00 8,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9,000,000.00 571,200,000.00

1,760,700,

000.00

2,598,000,

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821,605,027.44

1,428,614,

847.51

2,207,393,

767.28

2,444,302,

104.6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46,875,548.54 214,715,866.59 193,726,932.00 254,809,653.87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990,000.00 10,600,000.00 - 13,273,34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70,470,575.98

1,653,930,

714.10

2,401,120,

699.28

2,712,385,

098.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470,575.98

-1,082,730,

714.10

-640,420,

699.28

-114,385,

098.5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 -13,177.65 -12,422.32 314.8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0,689,335.50

-112,233,

487.29

96,483,473.78 -39,266,204.9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2,297,653.86 284,531,141.15 188,047,667.37 227,313,872.35

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61,608,318.36 172,297,653.86 284,531,141.15 188,047,667.37

（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容诚会所为本公司出具了 《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1]230Z2243号）。 报告期内，本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1.25 - 733.42 2.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8.94 1,653.11 1,643.86 1,309.69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2.2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11.28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916.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00.24 -285.64 38.98 78.6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31 17.40 1,151.11 802.30

小计 -2,406.74 1,384.87 3,578.65 3,112.46

减：所得税影响数 -357.50 252.63 617.13 327.63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 -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049.24 1,132.25 2,961.52 2,784.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38,085.35 60,217.24 47,118.48 38,556.98

报告期各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损益净额分别为2,784.83万元、2,961.52

万元和1,132.25万元和-2,049.24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6.74%、5.91%、1.85%和

-5.69%。 报告期内，公司的非经常损益对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1/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0.20 0.20 0.24 0.33

速动比率（倍） 0.12 0.13 0.18 0.26

资产负债率（合并，%） 44.60 51.01 60.51 75.6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84 51.86 59.94 76.0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

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 - - -

财务指标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1.12 170.92 87.74 49.24

存货周转率（次） 9.81 18.51 13.85 13.9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79,748.76 146,061.02 126,753.22 121,017.56

利息保障倍数（倍） 10.14 6.54 4.04 2.8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元） 0.18 0.38 0.18 0.2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4 -0.04 0.03 -0.02

（四）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表所示：

项目 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2021年1-6月 8.37 0.12 0.12

2020年 16.13 0.20 0.20

2019年 19.33 0.20 0.20

2018年 27.49 0.21 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2021年1-6月 8.85 0.12 0.12

2020年 15.83 0.19 0.19

2019年 18.19 0.18 0.18

2018年 25.64 0.19 0.19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规模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规模基本稳定，2018年末、2019年末、2020年末和2021年6月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859,469.32万元、885,387.00万元、841,882.69万元和810,406.73万

元。

（2）公司资产结构稳定

2018年末、2019年末、2020年末和2021年6月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14.86%、8.65%、6.98%和6.69%， 公司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85.14%、91.35%、

93.02%和93.31%，公司资产以非流动资产为主，符合氯碱行业重资产的业务特征。

（3）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均保持较高水平。

2、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436,558.88万元、454,892.90万元、506,870.08

万元和281,326.0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超过99%，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PVC、烧碱收入占比较高，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和

2021年1-6月，PVC收入分别为246,548.36万元、254,770.75万元、328,228.27万元、200,

163.73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6.48%、56.01%、64.76%、71.15%；2018年度、

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1-6月烧碱收入分别为89,485.75万元、73,081.27万元、63,

942.74万元、26,921.11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0.50%、16.07%、12.62%、

9.57%。

公司的核心产品PVC、烧碱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华东地区省份销售占比较

高，主要系公司位于华东地区，且该地区是国内氯碱产品消费集中地。

报告期内， 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产生的毛利，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主营业务毛利占比分别为99.97%、99.93%、99.77%。 其他业务毛利贡献较低。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0.10%、31.17%、29.01%，其

中主营业务是综合毛利率的主要来源。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获取现金能力较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高

于各期净利润，主要系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及财务费用较高所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变动较大，主要系项目建设、理财产品的申购与赎回等因素所致；公司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主要系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息所致。

4、利润的主要来源分析及可能影响发行人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281,953.00 508,058.71 456,787.54 437,903.83

营业成本 200,858.51 360,648.30 314,420.45 306,091.04

营业毛利 81,094.49 147,410.41 142,367.09 131,812.79

税金及附加 9,287.28 19,177.13 17,791.41 17,278.19

销售费用 626.33 1,480.10 8,568.30 6,887.66

管理费用 13,303.73 25,732.84 27,257.72 21,532.30

研发费用 8,467.07 18,662.57 18,363.11 17,053.63

财务费用 4,620.89 12,882.85 19,012.64 26,626.01

其他收益 1,118.32 3,053.53 3,694.00 2,557.02

投资收益 - - 2,144.32 1,281.04

信用减值损失 89.21 10.33 244.71 -

资产减值损失 - - - 108.65

资产处置收益 1.25 - - 2.69

营业利润 45,819.55 72,538.80 57,456.95 46,384.41

营业外收入 144.72 224.21 375.51 309.05

营业外支出 3,324.97 394.26 143.95 100.12

利润总额 42,639.30 72,368.75 57,688.51 46,593.3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利润，其他

业务、营业外收支对利润影响不大，公司主营业务突出，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

（2）可能影响发行人盈利能力持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公司作为生产基础化工原料的企业，经营业绩主要受产品的价格及销量、营业成本、资

本性支出等因素的影响。

（六）股利分配政策

1、发行人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

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

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

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2）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3）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

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4）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1）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和合理资金需求，制定和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影响公司的

持续经营。

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2）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取

现金分红方式回报股东。 现金分红比例及具体分红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

实际经营状况拟定，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2、发行人报告期内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2019年12月25日，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一次增资和2019年第二次增

资涉及的相关过渡期损益分配议案，公司已经向相关股东现金分配8,330.51万元。

3、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根据盈利状况和发展规划由董事会提出具体分配方案，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对股利分配政策的规定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将生效的《公司

章程（草案）》的相关规定一致。

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

有关股利分配政策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4、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2020年3月11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由股票发行后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七）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无为华塑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无为华塑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石涧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发行人持股100%

主营业务 灰岩开采加工及销售

经营范围

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销售、运输；活性石灰、超细粉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9年6月30日

（2）财务数据

无为华塑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2021年6月末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总资产 65,285.44 71,229.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6,544.01 44,399.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240.90 31,215.97

注：2021年1-6月、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华塑包装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华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万元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炉桥镇盐化工业园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原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后因公司管理将其调整为公司内设车间，2019年4月安徽华塑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已经注销

经营状态 注销

经营范围 纸塑复合包装袋、复合塑料编织袋生产销售（涉及前置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1日

（2）华塑包装注销情况

2018年12月5日， 华塑包装的唯一股东华塑股份作出股东决定， 同意吸收合并华塑包

装，将华塑包装注销。

2018年12月5日，发行人与华塑包装签订《吸收合并协议》，约定华塑股份以2018年12

月31日为基准日吸收合并华塑包装，吸收合并完成后华塑包装解散并注销，华塑包装全部

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华塑股份享有或承担，华塑包装全部员工均由华塑股份承接。

2018年12月20日，华塑股份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日，华塑股份及华塑包装在报纸上刊登了吸收合并公告。

2019年4月8日， 国家税务总局定远县税务局出具 《税务事项通知书》（定炉税税通

〔2019〕0401号），同意华塑包装注销税务登记事项。

2019年4月11日，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皖滁）登记企销字〔2019〕第745号，准予华塑包装的注销登记事项。

3、徐州设计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徐州华塑化工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万元

住所 徐州市解放南路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内科技大厦615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原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后因公司管理将其调整为公司内设部门，2019年4月徐州华塑化

工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已经注销。

经营状态 注销

经营范围

化工工程设计、研究；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9年10月19日

（2）徐州设计院注销情况

2018年11月30日，华塑股份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徐州设计院解散并成立清算组。 同日，

徐州设计院清算组在徐州日报上刊登了徐州设计院注销公告。

2019年3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出具 《税务事项通知书》

（徐税三税通〔2019〕64321号），同意徐州设计院注销税务登记事项。

2019年4月4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03110038）公司注销〔2019〕第04040002号，准予徐州设计院的注销登记事项。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规模及拟投资项目

2020年3月11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主要用

于以下项目：

项目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

金（万元）

登记备案/核准 环评批复

2*300MW热电机组

节能提效综合改造

项目

34,336 34,336

定远县经信委项目备案表（项目代码：

2019-341125-44-03-032962）

滁环〔2020〕

65号

年产20万吨固碱及

烧碱深加工项目

25,868 25,868

滁州市经信委项目备案表（项目代码：

2019-341125-26-03-026856）

滁环〔2020〕

63号

年产3万吨CPVC项

目

39,988 39,988

滁州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 （项目

代码：2019-341125-26-03-034830）

滁环〔2020〕

64号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 40,000 - -

总计 140,192 140,192 - -

如果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所需金额，则由

公司通过申请银行贷款等途径自筹资金弥补资金缺口。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

的自有资金。

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公司实际偿还相应银行贷款的进度不一致，公司将以自有

资金先行偿还，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或对相关到期贷款予以续借，待募集

资金到账后归还续借的贷款。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将显著增加。 从短期来看，由于从募集资金到位至

投资项目投产需要一定的建设期，净资产收益率会有一定幅度的降低；从中长期来看，随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产，净资产收益率将逐步提升。

（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和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将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降低主营业务成本，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

有助于公司抢占市场，巩固公司行业地位，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为公司实现中长期战略发展

目标奠定基础。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九、特别风险提示” 所述风险因素

外，公司还面临其他风险因素如下：

（一）产业政策风险

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先后出台多项产业政策，从产业布局、规模与工艺、能源消耗以及监

督管理等方面对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予以规范。 2016年4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其中约定了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

到2020年单位产品汞使用量要比2010年下降50%等条件。 目前公司响应国家政策，生产过

程全部使用低汞触媒技术，并积极开展无汞触媒技术研究，若后续国家出台相应政策推行

“无汞化” ，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下游市场波动风险

PVC和烧碱在国民经济中均具有广泛的应用，PVC下游消费领域集中在管材、型材、薄

膜、电线电缆、地板革等，与建筑行业的关系紧密，若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政策或者市场需求等因素发生波动，将对PVC的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烧碱下游应用

领域主要包括氧化铝、化工、水处理、造纸、纺织印染、轻工等行业，若下游企业由于政策或

市场需求等因素导致产量发生波动，将对烧碱的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原盐、电石灰岩、兰炭、焦粒，主要能源为煤炭和电力。 其中，

原盐、电石灰岩和电力主要自行生产供应，煤炭和焦粒主要从外部采购，外部采购的原材料

及能源在公司的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大，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将对公司毛利率产生较

大影响。 如果未来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出现上涨趋势，将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

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

（四）关联采购风险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1-6月，公司对关联方材料和服务的采购分别

为111,289.11万元、65,722.38万元、43,938.74万元和11,437.08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

例分别为36.36%、20.90%、12.18%和5.69%，呈逐年下降趋势，但若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不

足，运作不够规范，主要关联方可能通过关联交易对公司及股东造成影响，存在损害发行人

和投资者利益的风险。

（五）偿债能力风险

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和2021年6月30日， 公司资产负

债率分别为75.69%、60.51%、51.01%和44.60%；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0.33倍、0.24倍、0.20倍

和0.20倍，速动比率分别为0.26倍、0.18倍、0.13倍和0.12倍。 资产负债率较高，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公司项目建设投入较大。 公司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入和

自发性流动负债满足自身对资金的需求，若公司出现不能持续获得金融机构融资、及时收

回客户货款、及时支付短期大额资金等情形，公司将面临偿债能力不足的风险，从而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六）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公司报告期各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7.49%、19.33%、

16.13%、8.37%。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将上升，净资产收益率将被摊薄。

同时，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从资金投入到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将使公司利润增长

率低于净资产增长率，从而使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出现下降。

（七）募投项目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2*300MW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年产20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和年产3万吨CPVC项目， 全部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基础，但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排除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波动、投资结构调整变化、市场竞争变化及其他

不可预见等因素的影响，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效益与前期预测存在一定的差异。 同

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固定资产规模将增加，每年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 如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投产后没有及时产生预期效益， 可能会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

响。

（八）关联方金融服务的风险

发行人存在与关联方淮矿财务之间存在存款、贷款、票据及结算等金融服务相关关联

交易。 尽管公司已建立有制度保证公司财务独立性，并通过严格执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积极拓展授信金融机构范围，增加其他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以及由发行人控股股东出具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等方式来规范和减少以上关联交易，但如果淮矿财务自身经营

状况出现波动，仍存在给发行人的融资、结算效率、融资成本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九）股票市场价格风险

除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还将受到国家政治、宏观政策、经

济形势、资本市场走势、投资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与实际经

营业绩相背离，从而可能导致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投资者购买价格。 投资者在购买公司股

票前应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及股市投资的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并做出审慎判断。

二、重大合同

（一）银行借款合同及承兑协议

1、银行借款合同

截至2021年8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银行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名称 借款人 贷款方 金额 合同期限

1

银团贷款协议

（2009YT001）注1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行

600,000.00

约定提款日之

日起共计12年

2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公借贷

字第ZH1900000049084）

注2

发行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19,870.00

2019.04.25-2

024.04.25

3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20年滁中银贷字039

号）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滁州分行

4,000

2020.11.27-2

021.11.27

4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21年

滁中银贷字004号）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滁州分行

5,800

2021.02.24-2

022.02.23

5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淮财

LD2102005）

发行人

淮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5,000

2021.02.26-2

022.02.25

6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21年

（定远）字00037号）

发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定远支行

5,000

2021.03.24-2

022.03.23

7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21年

（定远）字00079号）

发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定远支行

5,000

2021.03.24-2

022.03.23

8

人名币流动借款协议

（2021-008）

发行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淮北市分行

3,600

2021.03.12-2

022.03.11

注1：本次银团贷款协议中人民币初始承贷额550,000.00万元，外币等值人民币初始承

贷额45,000.00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借款余额为150,894.90万元。

注2：该笔借款合同金额47,000.00万元，公司实际借款金额19,870.00万元。

2、银行承兑协议

截至2021年8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已签署将要履行的合同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

的银行承兑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名称 出票人 承兑银行 金额 签订时间

1

银行承兑合作协议

（551HT202001212801）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淮北分行

以实际承兑

的商业汇票

金额为准

2020.01.17

2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

（HFNQZHYCXY20200013）

发行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以实际承兑

的商业汇票

金额为准

2020.4.27

3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

（HFNQZHYCXY20200022）

发行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以实际承兑

的商业汇票

金额为准

2020.8.25

4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

（HFNQZHYCXY20200023）

发行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以实际承兑

的商业汇票

金额为准

2020.8.25

5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

（HFNQZHYCXY20200024）

发行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以实际承兑

的商业汇票

金额为准

2020.9.22

6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

（HFNQZHYCXY20200025）

发行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以实际承兑

的商业汇票

金额为准

2020.9.22

7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

（MJZH20210225000560）

发行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7,000 2021.02.25

（二）销售合同

截至2021年8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交易金额1,000万元以上销售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名称

签约

主体

签约对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履行期限

1 《液氯买卖合同》 发行人

安徽华纳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液氯 据实结算

2021.1.1-2021.12.

31

2 《液氯买卖合同》 发行人

淮南市东兴工贸有

限公司

液氯 据实结算

2021.1.1-2021.12.

31

3 《液碱买卖合同》 发行人

安庆市曙光供销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

离子膜液碱 据实结算

2021.1.1-2021.12.

31

4 《液碱买卖合同》 发行人

安徽省安庆市曙光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离子膜液碱 据实结算

2021.1.1-2021.12.

31

5 《水泥买卖合同》 发行人

合肥市日月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

水泥 据实结算

2021.03.16-2021.

12.31

6 《水泥买卖合同》 发行人

合肥东凯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水泥 据实结算

2021.03.24-2021.

12.31

7

《水泥买卖合同》

（SN2021-04-3

0-1）

发行人

安徽中昊建材有限

公司

水泥 据实结算

2021.05.01-2021.

12.31

8

《32%离子膜碱

年度采购框架合

同》

发行人

赛得利（九江）纤

维有限公司、赛得

利（中国）纤维有

限公司

离子膜碱 据实结算

2021.01.01-2021.

12.31

（三）采购合同

截至2021年8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交易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采

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签订方 签约对方 合同标的 金额 履行期限

1

《矿山开采爆破工

程发包合同》

无为华塑

安徽雷鸣爆破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无为

分公司

矿山开采爆破 据实结算

2020.1.1-202

2.12.31

2

《原矿石铲装、运输

工程发包合同》

无为华塑

安徽雷鸣爆破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无为

分公司

矿石铲装、运

输

据实结算

2020.1.1-202

2.12.31

3 《碳品销售合同》 发行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天元化工有限

公司

碳品 据实结算

2021.1.1-202

1.12.31

4

《兰炭购销（买卖）

合同》

（DZWZ-LT-202

1-002）

发行人

神木泰和煤化工有

限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1.1.1-202

1.12.31

5 《砂岩采购合同》 发行人

安徽淮汇商贸有限

公司

砂岩 据实结算

2020.10.30-2

021.10.30

6

《焦粒买卖合同》

（LJ-N-JL:

202101）

发行人

临涣焦化股份有限

公司

焦粒 据实结算

2021.1.1-202

1.12.31

7

《兰炭集装箱运输

框架合同》

（DZWZ-LTJZX-

2020-001）

发行人

内蒙古大宗物流有

限公司

运输 据实结算

2020.10.20-2

021.10.19

8

《兰炭集装箱运输

框架合同》

（DZWZ-LTJZX-

2020-002）

发行人

榆林象道物流有限

公司

运输 据实结算

2020.10.20-2

021.10.19

9

《兰炭集装箱运输

框架合同》

（DZWZ-LTJZX-

2020-003）

发行人

神木市保当集装箱

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 据实结算

2020.10.20-2

021.10.19

10

《兰炭采购合同》

(DZWZ-LT-2020

-007)

发行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发展能源有限

公司五洲分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0.9.1-202

1.8.31

11

《兰炭采购合同》

(DZWZ-LT-2020

-008)

发行人

陕西延长石油四海

煤化工有限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0.9.1-202

1.8.31

12

《兰炭采购合同》

(DZWZ-LT-2020

-009)

发行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发展能源有限

公司联众分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0.9.1-202

1.8.31

13

《兰炭购销（买卖）

合同》

（DZWZ-LT-202

1-002-02）

发行人

府谷县金万通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1.1.1-202

1.12.31

14

《焦粒采购合同》

(AHHS-DZJL-20

21-001)

发行人

北京旭阳宏业化工

有限公司

焦粒 据实结算

2020.11.9-20

21.11.8

15

《焦粒采购合同》

(AHHS-DZJL-20

21-002)

发行人

铜陵新亚星港务有

限公司

焦粒 据实结算

2020.12.1-20

21.11.30

16

《兰炭购销（买卖）

合同》

（DZWZ-LT-202

1-002）

发行人

府谷县昊田煤电冶

化有限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1.1.1-202

1.12.31

17

《兰炭采购合同》

(DZWZ-DZLT-20

20-005)

发行人

陕西东鑫垣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1.1.1-202

1.12.31

18

《煤炭买卖合同》

（HNKYJTXMM

[2021]C116号）

发行人

淮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 据实结算

2021.01.01-2

023.12.31

19

《电石采购合同》

（DZWZ-DS-202

1-004）

发行人

府谷县昊田煤电冶

化有限公司

电石 据实结算

2021.03.16-2

022.03.15

20

《焦粒采购合同》

（AHHS-DZJL-2

021-004）

发行人

宝丰丰晟商贸有限

公司

焦粒 据实结算

2021.02.19-2

022.02.18

21

《焦粒采购合同》

（AHHS-DZJL-2

021-006）

发行人

河南平煤神马电化

有限公司

焦粒 据实结算

2021.08.05-2

022.08.04

22

《“竞争性一口价”

运量协议》

（AHHS-JZYKY-

2021-01）

发行人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合肥货

运中心

运输 据实结算

2021.01.01-2

021.12.31

23

《兰炭购销（买卖）

合同》

（DZWZ-LT-202

1-010）

发行人

陕西双翼煤化工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

兰炭 据实结算

2021.06.04-2

021.12.31

24

《煤炭买卖合同》

（HNKY-XBXS-

MM(2021)

XB031）

发行人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 据实结算

2021.08.01-2

021.12.31

25

《电石采购合同》

（DZWZ-DS-202

1-001）

发行人

河南平煤神马电化

有限公司

电石 据实结算

2021.03.16-2

022.03.15

26

《电石采购合同》

（DZWZ-DS-202

1-005）

发行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煤化工产业有

限公司供销分公司

电石 据实结算

2021.03.16-2

022.03.15

27

《铁路货物运输协

议》

（YS2021-021）

发行人

淮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淮南

铁路运输分公司

运输 据实结算

2021.01.01-2

023.12.31

28

《电石采购合同》

（DZWZ-DS-202

1-002）

发行人

巢湖皖维物流有限

公司

运输 据实结算

2021.03.16-2

022.03.15

29

《煤炭买卖合同》

（ZMXJ-YX-M

M-2021-7C）

发行人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煤炭 据实结算

2021.01.01-2

023.12.31

（四）融资租赁合同

截至2021年8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名称 承租人 出租人 租赁标的 合同金额 履行期限

1

融资租赁合同

（ZHZL（16）

02HZ036）

发行人

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电石炉设备（炉盖水

冷结构、电极柱、二次

母线系统、炉体）等

20,000.00

2016.09.12-

2021.09.12

2

融资租赁合同

（2017PA-

ZL6524-ZL-01）

发行人

平安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生产设备

和厂区供电设备

20,000.00

2017.09.30-

2022.10.30

（五）其他合同

截至2021年8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即将履行的其他重大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签订方 签约对方 合同名称 金额 签订日期

1 发行人

安徽瑞泰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水泥分公司耐火材料供应及施

工总包合同

据实结算 2019.04.01

2 发行人

安徽铁道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专用铁路（线）运输及综合服

务协议

1,188.57 2019.12.31

3 发行人

安徽电力建设第一

工程有限公司

主机及输煤系统维护合同 3,222.08 2018.12.12

4 发行人

上海龙净环保科技

工程有限公司

脱硫、脱硝运营维保 1,837.44 2018.12.11

5 发行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安徽电力建设第一

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20KV/110KV输变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

1,770.00 2018.02.26

6 发行人

淮南力达电气安装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孔店-华

塑220KV线路）

1,500.00 2019.12.18

7 发行人

安徽泉盛化工有限

公司

供用汽合同 据实结算 2013.04

8 发行人

定远县隆兴物流有

限公司

《车辆装卸服务合同》（一标

段）

据实结算 2020.7.1

9 发行人

定远县隆兴物流有

限公司

《车辆装卸服务合同》（二标

段）

据实结算 2020.7.1

10 发行人

安徽铁道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专用

铁路（线）运输及综合服务协

议》

据实结算 2020.12.21

11 发行人

南京扬子检维修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氯碱装

置

检维修总承包服务合同

1,380.00 2020.12.29

12 发行人

重庆博张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年产20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

项目一期年产10万吨固碱项目

工艺设计包及关键设备

2,115.77 2020.12.18

13 发行人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

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一

期年产10万吨固碱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据实结算 2021.02.25

三、对外担保的有关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四、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一）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

事项。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及刑事

诉讼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涉

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刑事诉讼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炉桥镇

法定代表人 赵世通

电话 0550-2168237

传真 0550-2168888

联系人 王巍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法定代表人 俞仕新

电话 0551-68167862

传真 0551-62207360

保荐代表人 袁大钧、董江森

项目协办人 张领然

其他经办人员

孔晶晶、王凯、姚成、蒋贻宏、王奇、俞强、王红阳、丁东、高琛、夏

川

（三）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电话 010-60838936

传真 010-60836960

联系人 李飞、薛娟、王珺珑、王天阳、董宜安

（四）律师事务所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住所 合肥市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16楼

负责人 卢贤榕

电话 0551-62642792

传真 0551-62620450

经办律师 张晓健、李刚、章钟锦

（五）审计机构/验资机构/验资复核机构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

901-26

法定代表人 肖厚发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2

经办注册会计师 黄亚琼、熊明峰、郭凯、栾艳鹏、王蒙、陈超

（六）资产评估机构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A2座8层

法定代表人 叶煜林

电话 0551-65427608

传真 0551-65427638

经办注册评估师 洪田宝、任珺、王毅

（七）矿业权评估机构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知行大厦七层737室

法定代表人 肖力

电话 010-62169669

传真 010-62196466

经办注册评估师 刘奇、孙涛

（八）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188号

电话 021-68870204

传真 021-58899400

（九）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388号

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4868

（十）收款银行 安徽省工商银行合肥市四牌楼支行

户名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1302010129027337785

开户行 安徽省工商银行合肥市四牌楼支行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11月11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11月16日

申购日期： 2021年11月17日

缴款日期： 2021年11月19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书，该等文书也在指定网站上

披露，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文件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2点至5点。

文件查阅地点：

1、发行人：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炉桥镇

联系人：王巍、崔得立

联系电话：0550-2168237

2、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联系人：袁大钧、董江森

联系电话：0551-68167862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9日

(上接A17版）


